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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基本情况表 

项目名称 古雷港经济开发区霞美镇沿海基干林带建设项目 

项目地址 福建省漳州市古雷开发区 

项目性质 公益性（√） 经营性（） 

用海面积 6.7441hm2  投资金额 41.6108 万元 

用海期限 5 年 预计就业人数 /人 

占用岸线 

总长度 0m 邻近土地平均价格 60/万元/hm2 

自然岸线 0m 预计拉动区域经济产值 /万元 

人工岸线 0m 

填海成本 0/万元/ha 

其他岸线 0m 

海域使用类型 其他用海 新增岸线 0m 

用海方式 面积 具体用途 

防护林种植 6.7441hm2 红树林种植 

   

   

   

注：邻近土地平均价格是指用海项目周边土地的价格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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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论证工作来由 

互花米草属禾本科多年生草本植物，根系发达、繁殖力强、种群扩散快，原产于北

美东海岸及墨西哥湾，被国际自然保护联盟认定为全球最危险的100种外来入侵物种之

一，位列我国第一批外来入侵物种名单。互花米草侵占滩涂，破坏近海生物栖息环境，

影响海水交换能力，引起海水水质下降，极大地制约了海岸带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福建省委省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关于生物安全的重要指示批

示精神，多次组织相关部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全省互花米草除治工作，把互花米草除

治作为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的重要举措，实施海洋经济强省建设的一项重大任务

来抓。为了确保互花米草除治工作取得实效，尽快消除互花米草危害，维护我省滨海湿

地生物多样性、稳定性、连续性和生态系统安全，并着眼高质量发展和高品质生活，实

现生态提升，打造美丽自然的生态岸线景观，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态环境的需求，省

政府研究于2022年9月27日出台了《福建省互花米草除治攻坚行动方案》。 

方案总体要求为按照“一年明显见效、二年基本除治、三年完成修复、长期加强管

护”总体目标和“全民动员、方法对路、科学除治、后期管护、生态提升”的工作要求，

坚持属地为主、生态优先、系统治理、防治统筹、精准施策的原则，对全省现有136620

亩互花米草的除治、修复、提升及后期管护进行统筹安排，分区域、分年度开展除治攻

坚行动。到2022年底，全省除治互花米草87612亩，占比64%；到2023年9月底，除治剩

余的互花米草49008亩，占比36%；到2024年底，除治后的滩涂基本得到科学修复（其

中20%采取种植乡土植物进行生态修复），除治成果得到有效巩固，生态功能持续恢复，

形成较好的景观效果。 

2022年10月，漳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漳州市互花米草除治攻坚行动方

案》的通知，明确了分区域、分年度开展除治攻坚行动，其中古雷开发区任务为397亩。

同月，古雷开发区召开互花米草除治攻坚行动现场推进会，对标省、市互花米草除治攻

坚行动方案，制定具体行动计划，全面推进全区互花米草除治和生态修复工作。 

2024年古雷开发区已完成101亩的互花米草的除治工作，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红树

林种植生态修复工程，为满足后期管护期的用海需求，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

管理法》、《福建省海域使用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需进行海域使用论证

工作，因此，漳浦县霞美镇山前村民委员会委托厦门市皓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开展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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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的海域使用论证工作。本公司在现场勘察、收集有关资料的基础上，按照《海域使

用论证技术导则》（GB/T 42361—2023）的要求编制完成了《古雷港经济开发区霞美镇

沿海基干林带建设项目海域使用论证报告表》（送审稿）。 

1.2 论证依据 

1.3 论证工作等级和范围 

1.3.1 论证工作等级 

根据《海域使用分类》（HY/T123-2009），本项目用海类型为“其他用海”中的“其

他用海”。根据《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自然资源部，

2023 年 11 月），本项目用地用海一级类为“特殊用海”（代码 22），二级类为“海洋

保护修复及海岸防护工程用海”（代码 2203）。  

本项目用海位于旧镇湾海域，用海面积为 6.7441hm2，用海方式为“防护林种

植”。依据《海域使用论证技术导则》（GB/T 42361-2023）中的“海域使用论证等级判

据”，判定本项目用海论证等级为三级（见表 1.1），需编制海域使用论证报告表。 

表 1.1  论证工作等级判定依据一览表 

导则规定 

一级类 

用海方式 

二级类 

用海方式 
用海规模 

所在海域 

特征 

论证 

等级 

其他方式 种植 用海面积小于 30hm2 所有海域 三 

本项目用海 其他方式 防护林种植 用海面积 6.7441hm2 敏感海域 三 

1.3.2 论证工作范围 

根据《海域使用论证技术导则》（GB/T 42361-2023）的要求，论证范围依据用海情

况、所在海域特征及周边海域开发利用现状等确定，应覆盖项目用海可能影响到的全

部区域。一般情况下，三级论证以项目用海外缘线起点向外扩展 5km。 

本次论证范围依据论证工作等级，综合考虑项目所在海域特征及项目建设对海洋

环境的影响，确定论证范围为旧镇湾海域，论证面积约 85km2，如图 1.1 所示。 

1.4 论证重点 

根据《海域使用论证技术导则》（GB/T 42361-2023）的要求，结合本项目用海情况，

论证单位在分析项目用海具体情况和所在海域特征的基础上，确定论证重点如下： 

（1）项目用海必要性和选址合理性分析； 

（2）项目用海面积合理性分析； 

（3）海域开发利用协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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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论证工作范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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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用海项目建设内容 

1.5.1 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 

古雷港经济开发区霞美镇沿海基干林带建设项目 

（2）建设单位 

漳浦县霞美镇山前村民委员会 

（3）地理位置 

本项目位于福建省漳州市古雷开发区霞美镇山前村东侧海域（图 1.2），中心地理

坐标为 117°42′51.143"E、24°00′47.362″N。 

（4）总投资 

本项目总投资估算额为 41.6108 万元。 

1.5.2 建设内容和规模 

古雷港经济开发区霞美镇沿海基干林带建设项目在红树林种植前已对互花米草区

域进行除治，在治理后的区域进行红树林种植，种植规模约 6.7441hm2，品种以秋茄秋

茄胚轴为主，搭配红海榄、桐花树。 

1.6 平面布置和主要结构、尺度 

根据项目区地形及现状滩涂的互花米草除治措施，拟通过生态修复方式，在霞美

镇山前村东侧海域滩涂上种植红树林，以达到后续抵御互花米草入侵的目标。 

本项目划分为两个区块，总种植面积为 6.7441hm2，其中红树林种植区 1 为

3.7216hm2，红树林种植区 2 为 3.0225hm2，种植区高程在 0.8m~1.2m 之间，周边现有

红树林在 0.6m~1.8 高滩上均有分布，无需进行滩面改造。项目现场航拍图见图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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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本项目地理位置图 

 

 

本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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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本项目红树林种植区现状航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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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项目用海需求 

1.7.1 项目用海类型及用海面积 

根据《海域使用分类》（HY/T123-2009），本项目用海类型为“其他用海”中的“其

他用海”。根据《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自然资源部，

2023 年 11 月），本项目用地用海一级类为“特殊用海”（代码 22），二级类为“海洋保

护修复及海岸防护工程用海”（代码 2203）。  

根据本项目的平面布置和结构尺度，以《海籍调查规范》（HY/T124-2009）为依据，

确定本项目总申请用海面积共计 6.7441hm2，用海方式为“其他方式”之“防护林种植”。  

1.7.2 项目申请用海期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第二十五条第五款规定，公益事业用海最

高可申请期限为 40 年。同时根据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印发的《《红树林生态修复手册》》

（自然办函〔2021〕1809 号）种植非速生物种的区域，管护时间可设定为 2~4 年；本

项目所种植的品种不属于速生品种，为更好的维护红树林生长环境，对管护期适当延

长，以确保项目实施的生态修复效益最大化，因此，本项目拟申请用海期限为 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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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项目用海必要性 

1.8.1 项目建设必要性 

是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物安全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落实省委省政府的部署要求的重要举措。按照“清存量、遏增量”和“一年明显见效、

二年基本清除、三年完成修复、长期加强管护”的目标要求，坚决打赢互花米草除治攻

坚战，更好地指导全省互花米草除治滩涂的生态修复工作，切实维护福建省滨海湿地

生态多样性、稳定性、连续性和生态系统安全。通过人工种植红树林进行生态修复，巩

固互花米草除治效果，有助于改善旧镇湾湿地的生态环境，为鸟类等浅海提供良好的

栖息地，对恢复滩涂的天然生物种群，恢复海岸生态系统具有重要作用。同时红树林成

林后对净化水质、提高生物多样性等方面有重要的生态作用。 

1.8.2 项目用海必要性 

近年来在全省范围内全面推进海湾整治、湿地重构等一系列海洋生态修复工程，

多处高滩已通过人工种植红树林一定程度实现了湿地生态系统退化区的环境改善和生

物多样性恢复，取得了较好的生态效果，可见种植红树林是一种有效改善和恢复受损

湿地生态系统的修复手段。 

本项目位于霞美镇山前村东侧海域，属于中潮区，涨潮会淹没，适宜红树林生长。

红树林种植后，需要有2~4年管护期，管护期间具有用海的依赖性，因此，本项目用海

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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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资源影响分析 

2.1.1 对海岸线资源的影响分析 

根据 2022 年海岸线修测成果，本项目用海范围不占用海岸线，与海岸线最近距离

约 617m。项目建设不会改变岸线属性，也不会影响附近海岸线资源的开发利用。 

2.1.2 对无居民海岛资源的影响分析 

本项目用海不涉及占用无居民海岛资源，基本不改变旧镇湾海域的水文动力环境

和冲淤环境，对海域范围内的无居民海岛没有影响。 

2.1.3 对海洋生物资源的影响分析 

本项目是对互花米草除治后进行红树林种植，采取退潮露滩施工，施工期产生的

悬浮泥沙较少，且仅在涨潮过程会有局部少量悬沙在边缘扩散，影响范围有限，因此，

本项目建设对海洋生物损失量较小。 

根据《建设项目对海洋生物资源影响评价技术规程》（SC/T9110-2007）中的规定，

因工程建设需要，占用渔业水域，使渔业水域功能被破坏或海洋生物资源栖息地丧失，

各种类生物资源损害量评估公式如下： 

iii SDW =  

式中： 

Wi—第i种类生物资源受损量，单位为尾、个、千克（kg）； 

Di—评估区域内第i种类生物资源密度，单位为尾（个）每平方千米[尾（个）/km2]、

尾（个）每立方千米[尾（个）/km3]、千克每平方千米（kg/km2）； 

Si—第 i 种类生物占用的渔业水域面积或体积，单位为平方千米（km2）或立方千

米（km3）。 

根据上式，可得：本项目建设造成的底栖生物损失=种植总用海面积 6.7441hm2×潮

间带底栖生物平均生物量 135.47g/m2=9.14t。 

2.1.4 对港口、航道资源的影响分析 

本项目位于旧镇湾西北侧高滩上，根据现状调查和规划，项目建设不占用航道区，

距离东侧航道区约 900m，距离规划的六鳌作业区 6.6km，且项目施工期和管护期无施

工船舶，因此，本项目建设对港口、航道资源基本没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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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生态影响分析 

2.2.1 项目建设生态影响回顾性分析 

本项目已开展互花米草除治工作，现状红树林已基本种植完成，故本节对项目区

红树林种植过程的用海生态影响进行回顾性分析。 

（1）对海水水质环境的影响 

本项目是对互花米草进行整治后种植红树林，项目区高滩条件能够满足红树林生

长需求，且互花米草除治、红树林种植的施工均在落潮露滩进行，产生的悬浮泥沙很

少，基本不会造成海洋水质的变化。 

本项目施工过程不产生污染物，仅仅是将沉积物分布进行重新调整，且项目施工

强度较小，对既有的沉积物环境产生的影响甚微，基本不会造成项目区域内沉积环境

的变化。 

（2）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影响 

本项目施工工艺相对简单，对项目区进行互花米草除治后进行红树林种植，且选

择退潮露滩施工，对海底的扰动较小，导致区域泥沙再悬浮引起水体浑浊的影响范围

有限，因此施工时悬浮泥沙的影响可忽略不计。红树林种植将导致底栖生物栖息环境

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对经济鱼虾等的繁殖和生长造成一定的影响，游泳动物会由于

施工影响而游离施工区，待施工结束后鱼类等水生生物又可游回，随着施工的结束影

响也会随之消失。另外，施工期人员生活污水、生活垃圾、固体废物全部在陆域处置，

不排入海。 

综上，本项目建设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影响较小。 

2.2.2 运营期生态影响分析 

（1）对水文动力的影响 

本项目红树林种植对水文动力应该主要体现在潮流，会对潮流有一定的阻碍作用。

根据查阅资料，红树林种植后形成潮汐通道流速增加，因此，本项目建设对于水文动力

的影响总体上不大。 

（2）地形地貌与冲淤环境的影响 

本项目处于高滩区域，周边海域开发活动主要为围垦养殖区、底播养殖区，周边泥

滩较为平整。红树林种植后其密集的根系会提高悬沙的沉积速率，会造成项目区域趋

于淤积的态势，考虑项目红树林种植区域相比整个旧镇湾微乎其微，对整个旧镇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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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形地貌与冲淤环境影响不大。 

（3）对海水水质环境的影响 

运营期基本不会对海水水质环境产生负面影响，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废水中

的营养物质的含量，缓解近海水体的富营养化效应，减少赤潮的发生。红树林湿地系统

与其他植物湿地系统净化污水的机理相似，红树林可通过自身的生长以及协助湿地内

的 物理、化学、生物等作用而去除湿地中的污染物质。因此，本项目在一定程度上降

低了废水中的营养物质的含量，起到了净化废水的作用，也可缓解水体富营养化效应。 

（4）对沉积物环境的影响 

红树林种植后会出现大量调落物，使项目区域沉积物中有机质丰富且富含 N、S，

红树林种植区沉积物中有机质在厌氧状态下的低水平降解，及沉积物中的高粘粒含量，

使得红树林沉积物具有较大的表面积和较多的表面电荷，通过离子交换、表面吸附、

鳌合、胶溶、絮凝等过程和重金属的粒子作用，吸附大量的重金属，从而可以改善周

边沉积物质量状态，因此，本项目建设有利于改善局部区域的沉积物环境。 

（5）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影响 

互花米草对海洋生态系统多样性造成严重的威胁，本项目对区域内的互花米草除

治后进行红树林种植，通过红树林种植有利于湿地保育修复受损或退化的湿地生态系

统及野生动植物栖息地，更好地维护生态安全和提高生物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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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海域开发利用现状 

3.1.1 海域使用现状 

根据现场踏勘调查情况和收集到的相关资料，论证范围内的海域开发利用活动主

要为渔业用海、工业用海、交通运输用海以及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区。 

（1）渔业用海 

论证范围内的海域分布有当地村民的海水养殖区，以围垦养殖、底播养及筏式养

殖为主，围海养殖品种为鳗鱼、对虾、血蛤等，底播养殖品种一般为海蛏、牡蛎、菲

律宾蛤仔等贝类，筏式养殖主要品种以紫菜、海带和牡蛎为主。 

论证范围内建设有 2 个渔港，分别为白沙三级渔港和白石二级渔港。其中，白沙

三级渔港位于项目区东北侧、白石二级渔港位于项目区西南侧，上述两个渔港主要供

周边小型渔船、养殖船靠泊及避风。 

（2）工业用海 

本项目用海区东侧为漳浦盐场，距离项目区约 3.9km，建于 1958 年，为地方国营

盐场，是福建省第三大盐场，现有生产面积 681.68hm2，年产盐 5.9 万 t。 

（3）交通运输用海 

项目区附近的交通运输用海主要有路桥用海和港口用海。 

①路桥用海 

项目区西北侧建有旧镇大桥和旧镇湾特大桥。其中，旧镇大桥是位于旧镇镇的沈

海高速公路大型桥梁，2000 年 5 月动工，2001 年 4 月竣工，全长约 1.47km，距离本

项目约 2.9km。旧镇湾特大桥是沿海大通道漳浦段工程，总长 1.8km，主跨 140m，边

跨 77m，设计双向六车道，距离本项目约 2.1km。 

②港口用海 

漳浦县六鳌镇六鳌半岛中部西侧建有下大澳硅砂专用码头、六鳌作业区 3#泊位

3000 吨级通用码头及 4#泊位（一期）工程，距离本项目 6km 以上。 

（4）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图斑 

论证范围内有多个围填海区块，在 2019 年被列入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清单。项目

区西侧、北侧岸线有 2 个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编号：350623-0003、350623-0096）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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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项目区较近，为沿海大通道以及村民堆填牡蛎壳和垃圾建设用地。 

3.1.2 海域使用权属现状 

根据现场调查和资料搜集，本项目周边用海类型主要为渔业用海，用海方式包括

围海养殖、开放式养殖、透水构筑物、港池、蓄水等。 

渔业用海主要有围海养殖、开放式养殖和渔业基础设施用海（渔港），渔港有古雷

开发区白石二级渔港。 

3.2 项目用海对海域开发活动的影响 

3.2.1 对渔业用海的影响 

（1）对渔港工程的影响 

项目区西南侧为白石二级渔港，主要供周边村庄小型渔船、养殖船靠泊及避风。

本项目为红树林种植，不占用渔港的停泊水域；项目实施不改变白石二级渔港所在海

域的水动力和冲淤环境，不会造成水域淤积，且施工期间不使用施工船舶，不会占用

渔港的停泊区域，对渔港通航安全基本没有影响。  

（2）对周边养殖活动的影响 

本项目周边养殖活动包括围垦养殖、底播养殖。本项目对现有互花米草进行除治

后种植红树林，且采用露滩施工，施工引起的悬浮泥沙扩散量较少，并迅速沉积在施

工区范围内，对项目周边围垦养殖区、底播养殖区影响是有限的，且随着施工的结束

影响也随之消失。因此，本项目对周边的养殖活动影响较小。 

3.2.2 对工业用海的影响 

本项目东侧约 3.9km 处是漳浦盐场。项目施工导致的悬浮泥沙主要在施工区内扩

散，不会影响盐场的取水水质；营运期无生产经营活动，本身不产生污染物，不会对

周边海域水质环境产生明显影响。因此，本项目用海对周边盐业用海活动的影响很小。 

3.2.3 对交通运输用海的影响 

本项目用海区周边的交通运输用海活动主要为航道、旧镇湾特大桥、旧镇大桥、

六鳌下大澳硅砂专用码头以及六鳌作业区 3#、4#码头，旧镇湾航道与项目用海区距离

最近，最近距离约 900m。 

（1）对航道的影响 

本项目未采用施工船舶，不占用公共航道且与航道有一定的距离，基本不会对项

目区域外海域水文动力和冲淤环境产生影响，因此，本项目建设不会对航道造成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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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2）对路桥用海的影响 

本项目距离旧镇湾特大桥、旧镇大桥均较远，项目先高滩上进行红树林种植，对

海底地形的扰动较小，基本不会引起旧镇湾海域的冲淤变化，对大桥所在海域影响很

小。因此，本项目实施对旧镇湾跨海大桥正常运行基本没有影响。 

（3）对港口码头的影响 

本项目距离六鳌下大澳硅砂专用码头以及六鳌作业区 3#、4#码头 6km 以上，且施

工期无施工船舶，项目建设不会对六鳌作业区海域冲淤冲淤环境产生影响。因此，本

项目实施对旧镇湾的港口码头正常运行基本没有影响。 

3.2.4 对围填海工程用海的影响 

本项目未占用周边的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对周边的围填海工程无影响。 

3.3 利益相关者界定 

根据现场调查，项目区已完成互花米草除治并种植了红树林，项目种植区所在滩

涂属于国家集体所有，因此，本项目建设*****。 

3.4 项目用海与国防安全和国家海洋权益的协调性分析 

3.4.1 对国防安全和军事活动的影响分析 

本项目不占用军事用海、不破坏军事设施，项目建设不会对国防安全和军事活动

造成不利影响。 

3.4.2 对国家海洋权益的影响分析 

本项目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水，海域属于国家所有，用海单位依法取得海域使

用权后，履行相应义务后，不存在对国家权益影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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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所在海域国土空间规划分区基本情况 

根据《福建省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 年）》，全省海域划分为海洋开发利用空间

海洋生态空间。本项目用海位于古雷开发区霞美镇山前村东侧、旧镇湾西北部海域，在

《福建省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 年）》中位于“海洋开发利用空间”。 

根据《漳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本项目所在海域的功能分区为

“旧镇湾渔业用海区”，属于“海洋开发利用空间”中的“渔业用海区”。项目区周边海域的

功能分区主要有“竹屿工矿通信用海区”、“旧镇湾红树林生态保护红线区”。 

4.2 项目用海与国土空间规划的符合性分析 

4.2.1 与《福建省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的符合性 

本项目为沿海基干林带建设，属于生态修复项目，对互花米草除治后进行红树林

种植，通过人工种植红树林进行生态修复，巩固互花米草除治效果，有助于改善旧镇湾

湿地的生态环境，为鸟类等浅海提供良好的栖息地，对恢复滩涂的天然生物种群，恢复

海岸生态系统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本项目是可以符合《福建省国土空间规划（2021-

2035 年）》。 

4.2.2 与《漳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的符合性 

根据《漳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海域利用管控采用“分区管理

+用海准入”，其中“用海准入”为“用途管制+用海方式管控+保护要求”。本项目用海

位于“旧镇湾渔业用海区”，属于“海洋开发利用空间”中的“渔业用海区”。本项目与“渔

业用海区”用海准入要求符合性情况如下：  

（1）与空间用途准入的符合性 

“渔业用海区”空间用途准入要求：渔业用海区以渔业基础设施、增养殖、捕捞生

产为主导功能，兼容陆岛交通码头、公务码头、旅游码头、游艇码头、航道、锚地、路

桥隧道、固体矿产、油气、可再生能源、海底电缆管道、风景旅游、文体休闲娱乐、科

研教学、海岸防护、防灾减灾、尾水达标排放、取排水、水下文物保护和生态修复等用

海。本项目为生态保护修复项目，属于“渔业用海区”中的可兼容用海，因此，本项目

符合“渔业用海区”空间用途准入要求。 

（2）与用海方式控制要求的符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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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用海区”用海方式控制要求：渔业基础设施、陆岛交通码头、公务码头、旅

游码头、游艇码头、油气、可再生能源、路桥隧道、文体休闲娱乐、海岸防护和防灾减

灾等用海，允许适度改变海域自然属性；风景旅游、科研教学、尾水达标排放、取排水、

水下文物保护和生态修复等用海，严格限制改变海域自然属性；其他空间准入的用海

类型，禁止改变海域自然属性。 

本项目用海方式为防护林种植，项目建设不会改变海域自然属性，因此，本项目用

海方式符合“渔业用海区”的控制要求。 

综上，本项目用海符合《漳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4.2.3 与《漳浦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的符合性 

根据《漳浦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漳州古雷港经济开发区）的海

域规划分区中，本项目用海位于“旧镇湾渔业用海区”，“渔业用海区”用海准入要求与

《漳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一致。根据4.2.2节的分析，项目用海符合

“旧镇湾渔业用海区”的空间用途准入要求和用海方式控制要求。 

综上，本项目用海符合《漳浦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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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用海面积合理性分析 

5.1.1 用海面积合理性 

（1）项目用海面积与符合相关行业的设计标准和规范的符合性 

本项目为红树林种植生态修复项目，各宗海单元用海范围的确定是以项目设计文

件的平面布置方案为界定依据。本项目用海界址点测量和用海面积量算均符合《海域

使用面积测量规范》、《宗海图编绘技术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

和《海域使用金征收标准》等相关行业的设计标准和规范。 

（2）用海面积的合理性 

本项目已完成红树林种植，未设置围堰，因此，根据《海籍调查规范》以实际种

植边界申请用海，同时避免与项目区周边用海范围权属冲突。在现已完成种植区域进

行申请用海，用多少申请多少，体现了集约节约的用海原则，因此，项目用海面积是

合理。 

5.1.2 宗海图绘制 

本项目宗海图依据《宗海图编绘技术规范》（HY/T251-2018）的要求进行绘制，确

权边界权按照《海籍调查规范》（HY/T124-2009）的相关界定方法。本项目总申请用海

面积为 6.7441hm2。 

（1）宗海界址点的确定方法 

本项目用海方式为防护林种植，目前红树林种植已完成，未设置围堰，因此考虑

以实际种植边界申请用海，同时避免与项目区周边用海范围权属冲突。 

（2）宗海图绘制方法 

本项目宗海位置图是以中国航海图书出版社出版的海图为底图，坐标系是

CGCS2000，比例尺 1：230000，用海坐标投影采用高斯—克吕格投影，3°分带，中央

经线 117°30′E。根据宗海界址图界定的宗海范围，添加《宗海图编绘技术规范》

（HY/T251-2018）上要求的其他海籍要素，形成该项目宗海位置图。 

宗海界址图是以项目的总平面布置图为底图，结合项目的实测资料、海岸线等，

根据《宗海图编绘技术规范》（HY/T251-2018）上要求的其他海籍要素，规范图框和文

字等格式，形成宗海界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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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用海面积量算 

本次宗海面积利用已有的各点平面坐标计算得出，是各界址点在 CGCS2000 坐标

系、高斯-克吕格投影（中央经线 117°30′E）下的面积，采用 AutoCAD 2016 软件对各

用海单元形成的封闭区域直接计算求得。 

计算方法为坐标解析法，计算公式为： 

S=
1

2
∑ 𝑥𝑖
𝑛
1 (𝑦𝑖+1 − 𝑦𝑖−1) 

式中：S——宗海面积（m2）； 

𝑥𝑖,𝑦𝑖——第 i 个界址点坐标（m）。 

因此，本项目用海界址点的选择和面积量算符合《宗海图编绘技术规范》和《海

域使用面积测量规范》，由此确定用海面积为 6.7441hm2。 

综上所述，项目用海面积符合相关设计规范的要求，满足项目用海需求，项目用

海界址点、线的选择以及面积的量算符合《海籍调查规范》，宗海图绘制符合《宗海图

编绘技术规范》。因此，本项目用海面积界定合理，申请用海面积合理。 

5.2 用海期限合理性分析 

项目用海期限考虑的因素主要有工程设计使用寿命、海域使用申请单位的用海要

求以及海域使用权最高期限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的规定：“海域使用权最高期限，按照下

列用途确定：（1）养殖用海十五年；（2）拆船用海二十年；（3）旅游、娱乐用海二十

五年；（4）盐业、矿业用海三十年；（5）公益事业用海四十年；（6）港口、修造船厂

等建设工程用海五十年。 

本项目属于公益事业用海，按要求最高可申请40年用海期限，根据自然资源部办

公厅印发的《《红树林生态修复手册》》（自然办函〔2021〕1809号）种植非速生物种的

区域，管护时间可设定为2~4年；本项目所种植的品种不属于速生品种，为更好的维护

红树林生长环境，对管护期适当延长，以确保项目实施的生态修复效益最大化，因此，

本项目拟申请用海期限为5年，可以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规定的最

高用海期限，是合理的。 

综上，本项目申请用海期限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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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用海位于古雷开发区霞美镇山前村东侧海域，属于生态保护修复类项目，

用海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符合《福建省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 年）》《漳州市国土

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漳浦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等相关

规划。符合节约集约用海相关政策，满足海岸线保护利用要求和围填海管控要求，对

海洋资源和海洋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较小，对周边海域开发利用活动影响有限且利益

相关者具备协调途径，对海上交通安全影响较小，不损害国防安全或国家海洋权益；

项目选址、用海方式、申请用海面积和期限合理；项目建设有利于改善旧镇湾湿地的

生态环境，为鸟类等浅海提供良好的栖息地，对恢复滩涂的天然生物种群，恢复海岸

生态系统具有重要作用。 

经综合论证，从海域使用角度分析，本项目用海可行。 

 

 

 

 

 

 

 

 

 

 

 

 




